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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之见证法律意见书

大成证字[2026]第 098号

致：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接受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

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

议的提案、提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

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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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2026年 4月 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

案》。

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及提案内容，公司于 2026年 4月 28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官方网站、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进行了公告。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6年 5月 29日（星期五）下午 15时 00分，本次股东会于甘肃省兰州市

城关区酒泉路 211号（兰州银行大厦 7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6年 5月 29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9日 9:15至 15:00的任意时

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召集及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以下简称“《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本次股东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会出席对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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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6年 5月 22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质押公司股权数量达到

或超过其持有公司股权的 50%时，其在股东会上的表决权将受到限制。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指派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 620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合计 1,920,543,8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本 4,222,861,610股的

45.4797%。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和股东授权代表共 30人，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694,599,60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的总股份的 40.1292%。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9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25,944,243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的

5.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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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小股东1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12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987,073,4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的 23.3745%。其中现场出

席 2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761,129,232股；通过网络投票 590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225,944,243股。

（三）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

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

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会的提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

简称“《股东会通知》”），提请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为：

1.普通决议案

1）审议《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提案编码

1.00；

2）审议《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提案编码

2.00；

3）审议《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案编码 3.00；

1 中小股东指除兰州银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兰州银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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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提案编码 4.00；

5）审议《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提案》，

提案编码 5.00；本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的关联股东为：兰州国资

投资（控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天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天源温泉大酒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九通置业有

限公司。

6）审议《关于续聘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提案》，

提案编码 6.00；

7）审议《关于修订<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提案》，提案

编码 8.00；

8）审议《关于制定<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提案》，

提案编码 9.00。

2.特别决议案

1）审议《关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2027年度发行资本金融债券的

提案》，提案编码 7.00。

其中，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普通决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本次股东会实际

审议事项与《股东会通知》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及其他股东网络投票方式就上述

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会议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规定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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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

果；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

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共九项，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审议提案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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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1,906,883,846 99.2887% 12,790,602 0.6660% 869,400 0.0453% 通过

2.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
报告及报告摘要

1,906,632,346 99.2756% 12,765,702 0.6647% 1,145,800 0.0597% 通过

3.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1,906,710,646 99.2797% 13,222,902 0.6885% 610,300 0.0318% 通过

4.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1,907,316,146 99.3113% 12,428,702 0.6471% 799,000 0.0416% 通过

5.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提案2 1,082,461,746 98.6377% 14,047,502 1.2801% 902,100 0.0822% 通过

6.00
关于续聘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提案
1,906,503,946 99.2690% 13,121,002 0.6832% 918,900 0.0478% 通过

7.00
关 于 兰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6-2027年度发行资本金融债券的
提案

1,905,885,446 99.2368% 13,614,802 0.7089% 1,043,600 0.0543% 通过

8.00
关于修订《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管理办法》的提案
1,888,069,513 98.3091% 31,629,135 1.6469% 845,200 0.0440% 通过

9.00
关于制定《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薪酬管理办法》的提案
1,902,959,933 99.0844% 15,164,415 0.7896% 2,419,500 0.1260% 通过

2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关联股东兰州天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股 823,132,5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见证法律意见书

8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会对中小股东就下列提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投票情况如下：

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3.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973,240,273 98.5986% 13,222,902 1.3396% 610,300 0.0618% 通过

4.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973,845,773 98.6599% 12,428,702 1.2591% 799,000 0.0809% 通过

5.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提案

583,963,373 97.5039% 14,047,502 2.3455% 902,100 0.1506% 通过

6.00
关于续聘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提案
973,033,573 98.5776% 13,121,002 1.3293% 918,900 0.0931% 通过

7.00
关 于 兰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6-2027年度发行资本金融债券的
提案

972,415,073 98.5150% 13,614,802 1.3793% 1,043,600 0.1057% 通过

9.00
关于制定《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薪酬管理办法》的提案
969,489,560 98.2186% 15,164,415 1.5363% 2,419,500 0.2451%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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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

一致，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
度股东会之见证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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